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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村居、有关养殖单位：

两节临近，为切实做好我街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确保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冬春季是动物疫病高发期，随着气温逐渐降低，疫情发生和传播风险明显增大。加上冬春季节日临近，畜禽调运频繁、候鸟迁徙栖息，疫病跨区域传播风险高，防控形势严峻，防控任务艰巨。各村居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工作责任感，按照“保供给固安全”的定位和思路，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工作责任，强化安排部署，落实细化养殖、调运等重点环节动物防疫措施，全力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二、督促落实动物防疫主体责任
 要督促指导养殖、贩运等从业人员进一步落实动物防疫主体责任，完善防疫设施设备，健全防疫制度，落实管理措施，定期开展清洗消毒。针对养殖场区、运输工具以及可能携带病原的物品、人员等，科学选择消毒方式和消毒药品，保证洗消效果。指导养殖场户加强疫病防控和饲养管理，做好防寒保暖，适当增加能量饲料供应，提高抗病力。

三、高质量完成集中免疫任务

各村居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依法规范开展强制免疫，确保完成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病“应免尽免”任务。同时，要做好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等病的免疫，健全免疫档案，筑牢免疫屏障。要加大宣传力度，全面落实“先打后补”政策。要以规模养殖场户为重点，及时做好补免。

四、切实做好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
 毫不松懈抓好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落实非洲猪瘟精准防控八大举措，抓好疫情排查监测、清洗消毒、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检疫和调运监管等工作，指导大型养殖场认真落实自检措施，严格规范报告和处置非洲猪瘟疫情。扎扎实实抓好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防控，要加大对湖泊、湿地、家禽养殖密集区等重点区域的监测力度，指导养殖场户落实针对性防控措施。切实做好产地检疫工作，充分发挥检疫监管作用，确保防控取得实效。

 五、强化防控技术和物资储备

 各村居要督促村级动物防疫人员提升防控能力。街道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防疫一线，加强对集中免疫、采样监测、清洗消毒工作的实地指导。为扎实开展集中强制免疫工作，街道办事处安排一定的防控经费，用于解决防疫过程中需要的消毒药品和防疫器械以及防控必要的应急费用。各村（居）也要安排一定防控经费，用于强制免疫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人员工资、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以及处理特殊情况所需要的费用。办事处和村（居）按（春、秋）两季每季不少于200元标准补助给防疫员，并严格实行目标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年终一次性兑现。对工作不负责，人为造成免疫不良后果的将严格实行处罚。各村（居）一定要关心和扶持养殖户的发展，帮助和解决他们在疫病防控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六、统筹抓好其他动物疫病的防控

 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着力抓好牛羊布病等人兽共患病源头防控，加强日常排查，对调入牛羊、高风险畜群及疑似病畜，加大排查监测力度。根据流行情况，适时开展疫苗免疫等强制免疫工作。

                              梅龙街道办事处
                              2024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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